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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开环表 [2012]177 号

审批意见-

经审查，对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位于烟台开发区开封路

3-5 号内 3 号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拣打包加工项 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批复如下

一 、 该项目位于烟台开发区 C-41 小区，总投资 500 万元， 环保投资 1 6 万

元. 产品规模为年产可再生纸 5 . 9 万吨、可再生塑料 3. 7 万吨、可再生木材 5.8

万吨、可再生钢铁 14. 5 万吨、可再生有色金属 2. 9 万吨. 该项 目仅包含整理、

拆解、 剥皮、分类、打包工序. 该项 目元土建施工.项目建设符合当前国家产业

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，在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同意该项目建设。

二、各类污染物除了满足下列排放标准外，还必须满足我区下达的总量控制

指标要求

1 、((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)) (CJ343- 2010) B 等级标准，

2、《工业企业厂界环珑噪声排放标准)) (GB12348-2008) 3 类标准，

3 、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《山东省、 固定源大气颗粒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
(DB37 / 1996- 201l )表 3 中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FR值，食堂油烟排放执行《山

东省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)) (DB37 /597- 2006); 

4 、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)) (GB18599- 2001 ). 

三、对分类整理工序产生的粉尘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，

四、原料堆存必须符合 GB 1 8599-2001 中的相关规定，严禁露天堆存.

五、封闭门窗生产，采用低噪音设备，采取隔声、 i成 4品、降嗓措施，确保噪

声达标排放.

六、对不能回收的废料等一般固体废物必须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.

七、建立 IS014001 环境管理体系，推行清洁生产，减少生产过程产生的各

类环境影响，提高资源和l用率 .

八、项目建成后必须提交试生产申请，经审查同意，方可进行试生产 . 试生

产 3 个月内，必须向我局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. 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正

式投入生产 。

九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

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交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.

十、 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，有效期为 5 年.

斗、6一ζ年1十一月十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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